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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樹又見林的產業關聯分析

　徐世勳（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臺灣產業關聯學會理事長）

本文以兩家廠商的經濟體所建構的產業關聯表，彰顯產業關聯表整合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見

樹又見林的特點。並指出廠商的追求「利潤」創造出工資、利息與地租等其他的附加價值，為經濟

成長與產業結構轉變的關鍵。本文透過 1954 年與 2016 年臺灣產業關聯表 GDP 占比的比較，及比

較優勢法則的論述，駁斥臺灣仍是「以農立國」的迷思。

壹、前言

「產業關聯表」（又稱

為「投入產出表」） 為一總

體與產業經濟資料庫結構，係

由 197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美國經濟學家李昂提夫

（Wassily Leontief）於 1936 年

首先提出，用以陳示一國在一

定期間內各產業間投入與產出

的相互依存關係及經濟活動的

總成果。李昂提夫教授隨後提

出「產業關聯模型」架構在此

產業關聯表資料庫之上，並批

評總體經濟學見林不見樹，而

個體經濟學見樹不見林，認為

產業關聯分析接地氣，見樹又

見林，更形重要。

本文首先以兩家廠商的經

濟體，從生產、支出、所得三

方面計算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並

建構其產業關聯表，呈現結果

均相同的「三面等價」關係，

用以彰顯產業關聯表整合個體

經濟學與總體經濟學，見樹又

見林的特點。其次，從產業

關聯表的角度來審視大家熟

悉的生產函數，指出其不符

事實的幾個問題，例如未考

慮中間投入及忽略「管理」

（Management） 的 重 要 性。

本文指出廠商的追求「利潤」

創造出工資、利息與地租等其

他的附加價值，為經濟成長與

產業結構轉變的關鍵。最後，

本文透過 1954 年與 2016 年農

業、工業與服務業三部門臺灣

產業關聯表 GDP 占比的比較，

及比較優勢法則（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論述，指出臺灣

「以農立國」不再是事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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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迷思，俾以扭轉臺灣農地農

用的意識形態，希冀城鄉能更

趨健全發展。

貳、產業關聯表為個

體經濟與總體經

濟的整合表現

本文採用郭婉容（2000）

總體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章的例

子，建構一個很簡單的經濟體

來說明。假設在這經濟體裡面，

只有兩家廠商，即大豆廠及豆

漿店。大豆廠生產大豆，一部

份賣給豆漿店作為原料，也賣

給家庭，也出口。豆漿店則製

造豆漿，賣給家庭，也賣給政

府。假定這兩家廠商一年內的

經濟行為如附表所示。

一、GDP「 三 面 等 價 」

關係的驗算

計算 GDP，我們可從下列

生產、支出、所得三方面計算

而得結果均相同的「三面等價」

關係：

GDP 

＝

 
附表 大豆廠及豆漿店的支出與收入（一年期間） 

大豆廠 
支出 
（元） 

收入 
（元） 

 豆漿店 
支出 
（元） 

收入 
（元） 

工資 30  工資 20  
地租 20  地租 0  
利息 0  利息 10  
稅 10  稅 5  
   購買大豆 50  
   進口糖 5  
出售大豆  80    
 賣給豆漿店  50 出售豆漿  105 
 賣給家庭  20  賣給家庭  90 
 出口  10  賣給政府  15 
說  明：稅係指所得稅。 
資料來源：郭婉容（2000），「總體經濟學」第三章第 29-30 頁。 
 
一、GDP「三面等價」關係的驗算 

計算 GDP，我們可從下列生產、支出、所得三方面計算而得結果均相同的

「三面等價」關係： 
GDP  

＝∑ �產值減去中間投入成本�𝑛𝑛𝑛𝑛
𝑘𝑘𝑘𝑘=1 ，n=國內所有廠商 

（在特定期間內，全國企業廠商所創造的附加價值的總和） 
＝C＋I＋G＋（X－M）  
（一國境內人民，在特定期間內，支出於購買國內所生產之最終財貨與勞務的

市場價值總和） 
＝工資＋利息＋地租＋利潤  
（在特定期間內，國內的生產要素所獲之所得的總和） 

 
從生產面衡量這個經濟體的 GDP 時，我們必須先計算各廠商所創造的附加

價值，亦即是產值減去中間投入成本。大豆廠因沒有使用中間產品，故其創造的

附加價值是出售大豆的金額，為 80 元。豆漿店所使用的中間投入成本包括向大

豆廠購買的 50 元大豆及進口 5 元的糖，而其出售金額是 105 元，故豆漿店創造

的附加價值為 105 元-55 元=50 元。從生產面衡量，GDP 是全國附加價值的總和，

即 GDP=80 元+50 元=130 元。 
從支出面衡量，GDP(Y)指：「在特定期間內，支出於購買國內所生產的最

終產品及勞務的支出的總和」。這支出的總和是下面四個項目的加總：民間消費

支出(C)、投資支出(I)、政府購買支出(G)、淨輸出(X-M)。亦即是，從支出面

衡量的 GDP：Y=GDP=C+I+G+(X-M)。 

（產值減去中間投入 

成本），n= 國內所有廠商

（在特定期間內，全國企業廠

商所創造的附加價值的總和）

＝ C ＋ I ＋ G ＋（X － M） 

（一國境內人民，在特定期間

內，支出於購買國內所生產之

最終財貨與勞務的市場價值總

和）

＝工資＋利息＋地租＋利潤 

（在特定期間內，國內的生產

要素所獲之所得的總和）

從生產面衡量這個經濟體

的 GDP 時，我們必須先計算

各廠商所創造的附加價值，亦

即是產值減去中間投入成本。

大豆廠因沒有使用中間產品，

故其創造的附加價值是出售大

豆的金額，為 80 元。豆漿店所

使用的中間投入成本包括向大

豆廠購買的 50 元大豆及進口 5

元的糖，而其出售金額是 105

元，故豆漿店創造的附加價值

為 105 元 -55 元 =50 元。從生

產面衡量，GDP 是全國附加價

值的總和，即 GDP=80 元 +50

元 =130 元。

從支出面衡量，GDP(Y)

指：「在特定期間內，支出於

購買國內所生產的最終產品

及勞務的支出的總和」。這

附表　大豆廠及豆漿店的支出與收入（一年期間）

大豆廠
支出

（元）

收入

（元）
 豆漿店

支出

（元）

收入

（元）

工資 30 工資 20

地租 20 地租 0

利息 0 利息 10

稅 10 稅 5

購買大豆 50

進口糖 5

出售大豆 80

• 賣給豆漿店 50 出售豆漿 105

• 賣給家庭 20 • 賣給家庭 90

• 出口 10 • 賣給政府 15
說　　明：稅係指所得稅。

資料來源：郭婉容（2000），「總體經濟學」第三章第 29-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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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總和是下面四個項目

的加總：民間消費支出 (C)、

投 資 支 出 (I)、 政 府 購 買 支

出 (G)、淨輸出 (X-M)。亦即

是，從支出面衡量的 GDP：

Y=GDP=C+I+G+(X-M)。

根據上頁附表的資料，

民 間 消 費 為 110 元（ 家 庭 買

大 豆 20 元， 豆 漿 90 元 ），

沒有投資，政府購買支出為

15 元，淨輸出為 5 元（輸出

為 10 元，輸入為 5 元）。因

此 Y=GDP=C+I+G+(X-M)= 

110+0+15+5=130 元。由此可知，

由支出面衡量的 GDP 也是 130

元，與生產面衡量的 GDP 相

同。

從所得面衡量，GDP 指：

「在特定期間內，國內的生產

要素所獲之所得的總和」，亦

即是工資（勞動報酬）、地租、

利息、及利潤等附加價值的加

總。由上頁附表很容易看出這

個經濟體的工資、地租、利息

等三種生產要素的所得，工資

為 50 元 （大豆廠的 30 元，豆

漿店的 20 元），地租為大豆廠

的 20 元，利息為豆漿店的 10

元。

至於利潤得多少，則須

要做一點計算。大豆廠的稅前

利潤是由出售大豆的收入（80

元）減去工資（30 元）及地

租（20 元），為 30 元。豆漿

店的稅前利潤是由出售豆漿的

收入（105 元）減去工資（20

元）、利息（10 元）、購買大

豆的金額（50 元），及進口糖

的金額（5 元），為 20 元。兩

廠商的稅前利潤為 50 元。由此

可知，從所得面衡量 GDP 為工

資 50 元 + 地租 20 元 + 利息 10

元＋稅前利潤 50 元＝ 130 元，

與上述從生產面及從支出面衡

量的 GDP 均相等。

二、「利潤」的追求為創造

「附加價值」的驅動力

這裡要強調的是，廠商的

「利潤」與廠商所創造的「附

加價值」是不同的概念。大豆

廠的「稅前利潤」是由出售大

豆的收入減去工資及地租，為

30 元，但大豆廠創造的「附加

價值」為 80 元（為工資 30 元、

地租 20 元及利潤 30 元之總

和）。豆漿店的稅前利潤是由

出售豆漿的收入減去工資、利

息、購買大豆的金額，及進口

糖的金額，為 20 元，豆漿店創

造的「附加價值」為 50 元（為

工資 20 元、利息 10 元及利潤

20 元之總和）。

大豆廠所創造 80 元的「附

加價值」，豆漿店創造 50 元的

「附加價值」，分別為這兩家

店老闆或管理階層整合勞動、

資本及土地等生產資源，追求

利潤下，所創造的附加價值，

讓大家養家活口，所以是對社

會國家的貢獻，也因此附加價

值又稱「原始投入」。設若利

潤為負，或相對於其他廠商利

潤微薄，沒有比較優勢，廠商

寧可歇業或轉業，則無附加價

值的創造，當然影響 GDP 的大

小。所以相對於工資、地租與

利息，「利潤」居於關鍵性的

地位，也就是說，相對於勞動、

資本及土地，「管理」扮演著

關鍵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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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關聯表展現總體經

濟與個體經濟的整合

上述大豆廠及豆漿店兩

家廠商的經濟體，其彼此間的

投入產出依存關係可以彙總成 

圖 1 的產業關聯表，不僅具

GDP「三面等價」關係，更便

於 GDP、利潤、附加價值等個

體與總體指標的計算與說明。

例如左下角象限代表這兩家廠

商所創造的附加價值，而右上

角象限為最終需求，為支出於

購買經濟體內所生產之最終財

貨與勞務的市場價值總和。由

左到右，產值等於銷售值，為

中間需要與最終需要之和；由

上到下為成本結構，中間投入

加原始投入為產值。另外，大

豆廠的產值雖比豆漿店低，但

其利潤、附加價值等均比豆漿

店高，具有比較優勢。

圖 1 的產業關聯表僅是大

豆廠及豆漿店兩家廠商所建構

而得，主計總處所編製的產業

關聯表則是各產業部門眾多廠

商（包括中小企業）彼此間的

投入產出依存關係的加總，是

整個國家經濟活動與產業結構

的縮影，充分展現李昂提夫教

授所說產業關聯表整合總體經

濟與個體經濟，見樹又見林。

此外，平衡的產業關聯表

除顯現各產業生產總值與總投

入成本相等、以及各產品總供

給與總需要亦相等的基本關係

外，更關鍵的是反映國民所得

統計不論從支出面、生產面及

所得面進行編算 GDP，結果均

相同的「三面等價」關係。亦

即產業關聯表的重要性在於可

以調合不同來源資料間的不平

衡關係，若缺少此項勾稽與檢

核機制，國民所得帳的編算結

果必令人存疑。李昂提夫教授

甚至認為產業關聯表資料為國

民所得統計的核心，更加重要。

參、傳統生產函數 
Y=f(L,K,A) 的限制

產業關聯表為各產業部

門各行各業眾多廠商投入產出

等經濟活動的加總，連結一

個國家的個體經濟與總體經

濟。從產業關聯表的角度來審

視大家習以為常的生產函數

Y=f(L,K,A)，L 為 勞 動，K 為

圖 1　大豆廠與豆漿店組成的產業關聯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中間需要      最終需要  

  大豆廠 豆漿店 家庭 政府 出口 進口 產值 
中
間
投
入 

大豆  50 20  10  80 
豆漿   90 15   105 

糖 
國產        

進口  5      

原
始
投
入 

工資 30 20      

地租 20 0      

利息 0 10      

 利潤（稅） 30 20       

產值 80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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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A 為土地，可以清楚的

發現幾項不符事實的問題與限

制。

首先，急速的工業化與都

市化，產業的分工愈加精細，

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為發揮

產業的比較利益，國內外上下

游供應鏈愈加重要。此時廠商

的投入要素就不僅是原始投

入，有愈來愈多的是中間投入，

是其他廠商所提供的產品，例

如零組件。這時候的生產函數

宜改為 Yi = f (L, K, A, Y1, Y2, 

..., Ym), i = 1,..., m。這可由產

業關聯表看出端倪。

其次是生產函數 Y=f(L,K, 

A) 忽視「管理」的存在與重

要性。勞動、土地、資本及管

理等這四種生產要素，那個重

要，那個是經濟發展的驅動

力。或者說工資、地租、利息

及利潤，那個重要。「產業關

聯模型」假設固定比例的生產

函數，也就是這四種生產要素

同等重要，無法解決這個問

題。反而是「可計算一般均衡

模 型 」（Computable General 

E q u i l i b r i u m  M o d e l ,  C G E 

Model）的廠商利潤極大化的

假設，強調利潤或管理扮演的

關鍵性角色。這時候的生產函

數更擴大為 Yi = M(t)* f(L, K, 

A, Y1, Y2, ..., Ym) , i = 1,..., m，

M(t) 為 管 理， 若 M(t)=0， 則

Yi=0，表示「管理」是不可或

缺的生產要素，與勞動、土地、

資本不同。

廠商的「利潤」是收益扣

除中間投入成本後，再扣除工

資、地租、利息的餘額。利潤

若為正，表示廠商經營的收益

足以支付工人的工資，包租公

或包租婆的地租房租，還有退

休人員銀行存款的利息。也就

是說在競爭的市場下，廠商追

求利潤極大化，透過有效率的

管理，整合勞動、土地、資本

等這些生產要素，創造工資、

地租、利息及利潤等附加價值，

讓大家養家活口。所以說「管

理」這個生產要素，相當重要，

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若廠商

經營不善，利潤微薄或為負，

則工廠倒閉，其僱用的生產要

素則釋出至其他產業部門。隨

著經濟的發展，產業部門內廠

商的進出（Entry and Exit），

產業結構自動調整，也促成生

產要素或資源的有效利用，這

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也因此

除勞動、資本、土地外，「管

理」被稱作是「第四種生產要

素」。

肆、產業關聯表的應

用：駁斥「以農

立國」的迷思

過去數十年來，我們有

相當嚴苛的限制農地他用的法

令來保護臺灣農業，將七十多

萬公頃的農地刻意保留給農民

「農地農用」，漠視臺灣產業

結構急速轉變下土地使用調整

的必要。在急速工業化與都市

化下，限制農地他用的法令，

嚴重限制城鎮工商與住宅用

地快速擴張的強烈需求，導致

城鎮地價的高漲與炒作格外嚴

重，帶動作為準城鎮用地的農

地價格高漲，反而使得專業的

農民無力擴大經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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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黃樹仁（2002），促

成此「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背

後的主因之一為「以農立國」

的迷思。「但五十年過去，臺

灣已變成新興工業國家，以農

立國不再是事實，而是假象，

甚至神話」。產業關聯表彰顯

不同部門間比較優勢的道理，

剛好可用來駁斥「以農立國」

的迷思。

一、2016 年三部門的產

業關聯簡表

圖 2 為農業、工業及服務

業等三部門的產業關聯簡表，

是由主計總處剛發布的 2016 年

產業關聯表加總而得。從生產

面衡量臺灣的 GDP 時，附加價

值是產品的出售金額減去中間

產品的金額（或中間投入）。

即：(1) 農業的附加價值：農業

使用中間產品分別為，農業自

身投入 978 億元；向工業購買

1,456 億元及向服務業購買 582

億元；農業的產值是 6,313 億

元，故其附加價值是 6,313 億

元 -978 億 元 -1,456 億 元 -582

億元 =3,297 億元。(2) 工業的

附加價值：工業使用中間產品

分別為，工業自身投入 118,840

億 元； 向 農 業 購 買 2,815 億

元及向服務業購買 20,257 億

元；工業的產值是 197,675 億

元，故其附加價值是 197,675

億 元 -2,815 億 元 -118,840 億

元 -20,257 億元 =55,763 億元。

(3) 服務業的附加價值：服務

業使用中間產品分別為，服務

業自身投入 37,279 億元；向農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中間需要

合計 
消費 投資 輸出 

最終需要

合計 

總需要 
∥ 

總供給 

國內生產

總額 
輸入 

中
間
投
入 

農業 978 2,815 528 4,321 3,100 34 356 3,490 7,811 6,313 1,498 

工業 1,456 118,840 18,543 138,839 19,419 24,662 96,439 140,520 279,359 197,675 81,684 

服務業 582 20,257 37,279 58,119 90,322 12,263 21,089 123,675 181,793 168,828 12,965 

小計 3,016 141,912 56,350 201,278 112,841 36,960 117,885 267,685 468,964 372,816 96,147 

原
始
投
入 

勞動報酬 1,540 22,867 63,181 87,588        

營業盈餘 
（利潤） 

1,722 17,030 32,610 51,362        

資本消耗 209 12,912 13,889 27,010        

間接稅 -174 2,954 2,798 5,578        

小計 3,297 55,763 112,478 171,538        

合計 6,313 197,675 168,828 372,816        

 

圖 2　2016 年產業關聯簡表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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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購買 528 億元及向工業購買

18,543 億元；服務業的產值是

168,828 億元，故其附加價值是

168,828 億元 -528 億元 -18,543

億元 -37,279 億元 =112,478 億

元。

GDP 從 生 產 面 衡 量 是

全 國 附 加 價 值 的 總 和， 即

Y=GDP=3,297 億元 +55,763 億元 

+112,478億元 =171,538億元。這

其中，農業GDP=3,297億元 （占

1.92％），工業 GDP=55,763 億 

元 （占 32.51％），服務業 GDP 

=112,478 億元（占 65.57％）。

由於農業相對於工業、服務業

的技術進步或消費者偏好是沒

有比較優勢，農業 GDP 占比不

到 2％，遠比工業部門低，且農

業的間接稅是 -174 億元，是接

受其他部門補貼的。此時根本

談不上是「以農立國」。

二、1954 年三部門的產

業關聯簡表

為了探索我國農業發展

與經濟發展過程產業結構的轉

變，我們進一步將我國六十多

年前邢慕寰教授創編完成的第

一個產業關聯表，亦即 1954

年 23 個產業部門的產業關聯

表，按照上頁圖 2 的定義，加

總成如圖 3 所示的農業、工業、

服務業等三部門的產業關聯簡

表，以方便比較。

從生產面衡量臺灣六十

多年前當時的 GDP，(1) 農業

圖 3　1954 年產業關聯簡表

  農業 工業 服務業 
中間需要

合計 
消費 投資 輸出 

最終需要

合計 

總需要 
∥ 

總供給 

國內生

產總額 
輸入 

中
間
投
入 

農業 8 23 0 31 79 5 2 86 117 105 12 

工業 13 30 4 47 79 37 13 129 176 154 22 

服務業 3 20 3 26 128 0 0 128 154 153 1 

小計 24 73 7 104 286 43 15 343 447 412 35 

原
始
投
入 

勞動報酬 59 40 94 193        

營業盈餘 
（利潤） 

4 6 26 36        

資本消耗 4 6 10 20        

間接稅 15 30 15 60        

小計 82 81 146 309        

合計 105 154 153 412        

 

單位：億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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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加價值：農業使用中間產

品分別為，農業自身投入 8 億

元；向工業購買 13 億元及向

服務業購買 3 億元；農業的產

值是 105 億元，故其附加價值

是 105 億元 -8 億元 -13 億元 -3

億元 =82 億元。(2) 工業的附

加價值：工業使用中間產品分

別為，工業自身投入 30 億元；

向農業購買 23 億元及向服務

業購買 20 億元；工業的產值

是 154 億元，故其附加價值是

154 億元 -23 億元 -30 億元 -20

億元 =81 億元。(3) 服務業的

附加價值：服務業使用中間產

品分別為，服務業自身投入 3

億元；向農業購買 0 億元及向

工業購買 4 億元；服務業的產

值是 153 億元，故其附加價值

是 153 億元 -0 億元 -4 億元 -3

億元 =146 億元。

GDP 是全國附加價值的

總和，即 Y=GDP=82 億元 +81

億元 +146 億元 =309 億元。其

中， 農 業 GDP=82 億 元 （ 占

26.48 ％）， 工 業 GDP=81 億

元 （ 占 26.09 ％）， 服 務 業

GDP=146 億元（占 47.43％）。

農業 GDP 占比約為 26.5％，比

工業部門高，且農業間接稅繳

交 15 億元，占比為四分之一。

的確，臺灣 1954 年時期還勉強

可稱是「以農立國」，不過，

經濟發展已使產業結構快速轉

變。

其實，臺灣農家平均經營

規模不到一公頃，光靠「農業

所得」是無法維生的。過去數

十年來，臺灣農家的「非農業

所得」一直是遠遠高於農業所

得，平均約占「農家所得」的

八成，也就是說臺灣的農家主

要是靠城鎮提供的就業機會及

薪資所帶來的「非農業所得」

來養家活口的。這是經濟發展

的硬道理，也是農家另類的社

會保險。比較 2016 年與 1954

年的產業關聯表，很明顯的，

「以農立國」只是個迷思，只

是某些國人無法面對現實而表

現的農業鄉愁而已。

伍、結語

郭婉容（2000）認為「總

體經濟學的內容，以國民所得

的討論為主軸，所以國民所得

的統計資料便成為在總體經濟

學裡面最重要的部分。」其實，

產業關聯表統計資料更加重

要。產業關聯表透過詳細記錄

各產業投入來源及產品分配去

路，隱含國民所得統計三面均

等關係，是勾稽國民所得統計

可信度的重要基準。產業關聯

分析整合個體經濟學與總體經

濟學，見樹又見林，提供解決

問題的架構與論述。

另外，在競爭的市場下，

廠商追求利潤極大化，透過有

效率的管理，整合勞動、土地、

資本等這些生產要素，創造工

資、地租、利息及利潤等附加

價值，讓大家養家活口。所以

說「管理」這個生產要素，相

當重要，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

產業結構變動的關鍵。

其次，臺灣農地農用意

識形態嚴重影響城鄉健全的發

展，本文透過 1954 年與 2016

年農業、工業與服務業三部門

臺灣產業關聯表 GDP 占比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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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及比較優勢法則的論述，

彰顯臺灣已是新興工業國家，

駁斥「以農立國」（農地農用

意識形態的三大支柱之一）不

再是事實，而只是迷思。

最後，產業部門間的依

存關係，除了投入與產出間的

關係外，還有因資源有限（例

如水資源或土地資源有限），

造成產業部門間的資源配置的

競逐關係。這需要有市場價格

機制來反應稀有資源的機會成

本， CGE 分析剛好可以彌補

產業關聯分析的不足。透過生

產要素間的替代，進一步考量

現實情況下廠商韌性調適的能

力，CGE 分析似乎更能彰顯產

業關聯表整合個體經濟學與總

體經濟學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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